
长期以来，笔者关注并从事海

南担当我国改革开放“试验

田”的研究。2017年 10月中共十

九大在北京召开，作为海南省委十

九大宣讲团成员，笔者注意到了十

九大报告中“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

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

易港”的提法，并迅速作出反应，于

2017年 10月 30日在“社科海军”

公众号上撰文《海南应积极探索建

设自由贸易港》，此文在2018年 4

月13日后被大量阅读及转载。

注重利用政协平台推动海南

自贸港建设。2021年，在参加省

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时，笔者提出：

目前中国自贸区战略布局涵盖全

国21个省、市、自治区，各个自贸

区都有其定位。海南自贸港与其

他自贸区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其他

20个自贸区都只在很小的范围内

试验“境内关外”，属于海关特殊监

管区，更多的是强调通过试验获取

可推广可复制的改善营商环境的

经验；而海南自贸港是在全岛封关

后实行“境内关外”，是海关监管特

殊区域，所以，海南自贸港建设作

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的唯一落

点从一开始就非常强调其特殊性。

海南自贸港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海

关监管特殊区域的作用。海南自

贸港在与中国内地开展贸易时，适

用原产地规则：对鼓励类产业企业

生产的不含进口料件或者含进口

料件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

超过30%（含）的货物，由岛内进入

内地免征进口关税，照章征收进口

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内地货物经

海南自由贸易港中转再运往内地

无需办理报关手续，应在自由贸易

港内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装

卸，与其他海关监管货物分开存

放，并设立明显标识。由此海南全

岛封关运作的主要精力不应放在

“二线口岸”建设上，而是要放在

“海南原产”的认定和标识上。合

理有效的“二线管住”应该是这样

的：海南应尽快解决加工增值30％

的认定流程及海南原产标识，这个

工作完成以后，凡是由海南岛发往

内地的具有海南原产标识的货物，

海关免检免税，按国内贸易处理；而

由海南发往内地的没有海南原产标

识的货物，应该都属于经由海南跨

境的进口商品，视同国际贸易，按照

国际贸易的通行做法，在内地收货

口岸办理补缴关税即可。这就大大

地减少了不必要的繁琐环节，从而

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海南自贸港的制度安排属于

FTZ（自由贸易园区）战略，这一安

排突出强调了以“零关税、零补贴、

零壁垒”为特征的开放性，即“引进

来”的职能。但是，海南自贸港要真

正全面履行开放职能还需要“走出

去”，即实行FTA（自由贸易协定）战

略。因为FTA战略解决的是“双向

开放”或“多边开放”。中国与日韩、

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达成

RCEP，中国与欧洲签署《中欧投资

协定》都属于FTA战略。真正发挥

海南自贸港海关监管特殊区域的开

放性，就必须将其打造成为既可

“进”又可“出”的特殊区域，因而就

必须是“FTZ+FTA”的战略融合。

如果海南自贸港只是做到“零关税、

零补贴、零壁垒”，只是方便进口，当

货物从海南出口时，征不征关税都

由别国说了算，又会遭遇种种壁垒。

再如，在人员免签入境方面，海南已

经放开59国免签入境，反过来对海

南居民提供免签入境的国家却很

少。因此笔者建议，把FTZ和FTA

两种战略充分融合，为海南自贸港

解决既可“进”又可“出”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独立关税区有3

个，即香港、澳门和台湾。海南全岛

封关后可考虑向国家申请设为独立

关税区，实现“FTZ+FTA”的叠加融

合。在这一框架下，海南作为独立

关税区可以和多个经济体签定自由

贸易协定，这样海南和其他经济体

的“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就形成

了对等的关系。由此，海南的贸易

才能真正实现既可“进”又可“出”，

才能做遍及全球的贸易，充分发挥

其特殊职能。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明

确一点，独立关税区非国家主体、非

主权地位，在主权上依然依附国家，

所以不管是台湾、香港、澳门，都是

一个中国框架下的独立关税区，不

具备独立的主权地位，只具备独立

的关税及贸易地位。H
（作者系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海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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